報 關 業 承 受 切 結 書

立切結書人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關業新負責人，因慨括承受原負責人               所經營上開報關業，茲表明概括承受及通知之意旨，對該報關業因營業所發生之一切債務，承受人願依法與原負責人連帶負責，絕無異言，特此具結。

此  致

財政部台北關稅局

報關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新任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原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